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农指〔2021〕49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稳定发展粮食
生产资金的通知

相关市州、省直管县市：

经研究，现安排你市（州、县）2021 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

资金   万元，具体项目、金额见附件，支出功能科目列“2130122

农业生产发展”，政府支出经济科目“599 其他支出”。请按程序

抓紧拨付资金，加强资金使用监管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并将项目实施情况及时反馈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。

附件：1、2021 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资金分配表

2、2021 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资金绩效目标表

  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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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